涞源县2024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提请2025年10月31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张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4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全县国有资产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二是企业国有资产，三是自然资源国有资产。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2024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147个(含二级预算单位），其中行政单位55个，事业单位92个。截至2024年底资产总额为1036318.59万元，同比增长23.69%，其中流动资产229516.39万元，同比下降3.19%；固定资产原值235427.29万元[主要包括房屋和构筑物类58万平方米106501.01万元；设备类6万台112938.45万元；文物与陈列品类10件74.39万元；图书档案类136.41万册2977.77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类81万件12906.82万元，特种动植物12(只、棵等）28.85万元]，同比增长9.27%；无形资产原值10951.83万元，同比增长6.75%；在建工程266655.15万元，同比增长192.66%；公共基础设施376584.87万元，同比增长3.96%；政府储备物资650.91万元；文物文化资产7元(每件以名义价值1元入账)；保障性住房9827万元；其他资产11878.06万元。负债总额237289.27万元，同比下降5.38%；净资产总额799029.32万元，同比增长36.11%。

（二）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全县现有国有独资企业13户、参股企业7户。国有独资企业包括政府直属企业4户（河北省涞源县石棉工业总公司、涞源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涞源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涞源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公司)、部门主管企业9户(涞源县直属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涞源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涞源县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涞源县军粮供应中心、涞源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涞源县种子公司、涞源县旅游开发总公司、涞源县荷驿环洁有限公司、涞源县污水处理厂)。

1、国有独资企业情况
2024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468738.08万元，同比增长0.59%；负债总额424547.63万元，同比增长19.81%；所有者权益1044190.45万元，同比下降2.95%。2024年全县国有企业完成营业总收入21714.76万元，同比增长60.74%；利润总额1797.21万元，同比增长153.13%，主要原因是涞源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涞源县英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集体收益；缴纳各项税费2381.32万元，同比增长64.46%。
2、参股企业情况

一是涞源县旅游开发总公司以景区收费权入股，持有白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股份；持有涞源县仙人峪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57.69%股份；持有涞源县空中草原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股份。二是涞源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持有河北钢铁集团涞源锌钼矿业有限公司4%股份。三是县政府持有原涞源钢厂入股恒昌球团厂5.46%股份。四是涞源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持有保定市胜德门窗制造有限公司40%股份；持有涞源旅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份。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2024年均未分红。
  (三)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情况

    全县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包括森林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矿产能源资源资产和土地资源资产。
1、森林资源资产情况

天然林73201.94公顷，人工林39009.36公顷，其中防护林33752.86公顷、用材林3576.23公顷、经济林1680.27公顷。

2、水资源资产情况

全县平均水资源总量2.2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2.17亿立方米、地下水为0.96亿立方米。

3、矿产、能源资源资产情况

铁矿31019.50万吨、铜矿25803.75万吨、铅矿763.15万吨、锌矿21497.64万吨、钼矿33368.50万吨、金矿5168.46万吨、银矿14110.29万吨、镉矿0.42万吨、水泥用灰岩2836.76万吨、熔剂用灰岩473.30万吨、煤炭3358.30万吨、花岗岩矿5.99亿立方米、荒料1.16亿立方米。
4、土地资源资产情况

全县土地资源242851.02公顷,其中耕地29721.71公顷、湿地137.41公顷、林地109813.09公顷、园地1302.78公顷、草地81749.18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1933.1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2593.78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470.10公顷、其他土地3129.86公顷。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1、以资产制度建设为抓手，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河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全面加强我县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章立制工作，先后出台了《涞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涞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涞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完善了资产从配置到使用和处置的全流程管理机制，规范了资产管理行为，也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规范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2、以资产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大力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化工作，通过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对资产实行动态化、精细化管理，一物一卡对应，单位的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资产管理行为都在系统里体现。同时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信息系统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工作，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与会计核算系统实现数据对接，为单位资产管理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奠定技术基础。
（二）国有企业资产

2024年，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国企改革决策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管资本为主，持续推动监管职能转变，不断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创新监管方式，增强协调服务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多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1、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深入推进清廉国企建设、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2、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增强对国有资本的管控能力。二是完善监管企业监管机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企业财务监督，规范企业财务预算，严格执行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和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进一步夯实资产管理基础
 一是加大对各单位的指导，进一步提高资产月报、年报、公共基础设施等上报数据质量，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二是加强资产管理队伍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资产管理水平。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针对部分单位资产管理长期存在的共性的问题，切实规范资产管理行为，确保各项资产管理制度落到实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四是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资产、资源、资金的管理、登记和入库工作。
（二）进一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一是推进单位资产均衡配置，合理调配使用资产，严格按照标准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二是充分利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逐步实现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的全程动态监管，为单位预算、资产调配提供数据支撑。
（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进国企改革发展，为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打下坚实基础。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进一步推进闲置资产盘活

对闲置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摸清闲置资产底数、现状以及存在的制约资产盘活的相关问题，通过梳理归类，精准形成闲置资产台账，制定盘活措施，不断完善资产盘活条件，夯实资产盘活基础，逐步实现闲置资产有效盘活，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保障其安全完整，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尽的职责，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履职尽责，力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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